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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了解广州楼市最前沿动态■资料图片

经营性贷款通过覆盖房贷，变相流入楼

市并非新鲜事。在 2021 年，人民银行便发

布了《关于防止经营用途贷款违规流入房地

产领域的通知》，要求全国银行都进行专项

排查，从九个方面严防经营贷违规流入房地

产领域，特别强调“不得向无实际经营的空

壳企业发放经营用途贷款，企业成立时间短

于 1年、持有被抵押房产时间低于 1年的借

款人，要加强借款主体资质审核。”广州在同

年的3月16日也发布通报：辖内4501个银行

网点完成个人经营性贷款自查，发现违规流

入房地产市场的问题贷款金额共2.77亿元。

为了警示购房者不要“铤而走险”，上

月，住建局《广州市新建商品房交易事项风

险提示》指出，要根据自身资金情况量力而

行，不要使用经营贷、消费贷等金融产品购

买新建商品房。

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公益律师

廖建勋向记者表示，将经营贷用于房贷，这

个行为对商业银行和对个人而言，都是违

法、违规的行为。“如果是银行明知道经营

性贷款流入房地产市场，而不加以禁止的

话，那么银行就违反了商业银行法的相关

规定。如果是个人将经营用途的贷款，违

规用于购房，那也违反了个人贷款管理暂行

办法的规定和流动资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

的规定。”

廖建勋进一步指出，用经营贷来做房

贷，对于购房者来说，具有多重风险。“如银

行监督管理部门调查起来，银行会提前抽

贷。如果购房者无法按时把资金归还，导致

银行有重大损失，银行有可能会以‘骗取贷

款罪’进行刑事报案，购房者或需承担刑事

责任。”

“转贷后省多少利息，你了解
吗？我能帮你省下几十万元房贷利
息。”近日记者发现，广州不少贷款
中介再度活跃起来，推出“以贷换贷”
的生意。原本服务于中小企业的经
营贷，成了部分购房者的暗度陈仓之
计。有资深按揭贷款专家向记者证
实，由于两种信贷产品存在利息差，
市面上存在不少“将房贷转为经营
贷”的情形。面对楼市卷土重来的经
营贷，上月广州市住建局发布了《广
州市新建商品房交易事项风险提
示》，指出“要根据自身资金情况量力
而行，不要使用经营贷、消费贷等金
融产品购买新建商品房。”

■新快报记者 何璐诗 魏鑫

■VCG供图

“以贷换贷”能省几十万利息？
经营贷再次乱入楼市

“只要条件符合就可以考虑换

贷，帮你省利息”，近日，有市民频繁

收到经营贷推销电话，并在社交平

台上看到贷款中介不断推荐“以贷换

贷”业务。

“我们在银行内部有渠道，可帮你

申请一笔周期最长为 30年的经营贷，

用于一次性偿还按揭。”贷款中介小谢

向记者表示，“这种经营贷年化利率可

做到3.7%-4.3%，后期采用‘等额’还款

方式，月供和利息支出均会少于当下。”

所谓经营贷，是指银行等金融机

构向借款人发放的，用于进行合法生

产经营活动的贷款。现实中，因为经

营贷款的利率明显低于购房贷款，经

营贷流入楼市的现象屡见不鲜。房地

产市场研究专家邓浩志告诉记者，“虽

然目前首套房贷年利息在 4 字头，但

二套利率依然是 5 字头，而经营贷年

息基本都在 3.×%左右，存在一定的利

息差。由于这类违规的经营贷使用成

本更低，所以一些刚需购房者以及不

少炒房投机者主动选择采用。”

而随着房贷利率多次下调，今年

以来，广州主流房贷利率在5.2%左右，

部分银行低至4.45%，与经营贷利差进

一步缩小，贷款中介的目标客户，逐渐

转移至已在高利率买房的群体。贷款

中介介绍产品时，向记者表示，“建议

房贷利率在5.5%以上的客户才有必要

操作。”

按照此类算法，当房贷年化利率

为5.5%、经营贷年化利率为3.7%时，转

换 100 万元一年可产生 1.8%（折合约

1.8万元）的利差，如果能贷满30年，两

者的利率差为54万元。

在中介机构的鼓吹下，“以贷换贷”

这一方式还是让不少买房人动了心。事

实上，此类操作存在隐性收费的套路。

记者进一步调查后了解到，通过

贷款中介转换按揭“以贷换贷”，中介

需要收取贷款总金额的1%-3%作为手

续费。也就是说，若办理100万元经营

贷，需要向贷款中介缴纳 1 万-3 万元

的服务费，需要在拿到贷款后一次性

支付。此外，如果购房者存在首套房

贷款还未还清的情况，贷款中介还会

提供一种垫资操作方案，例如客户名

下房产仍有100万元贷款未还清，这时

贷款中介便可以先行将 100万元贷款

替购房者垫付，随后等购房者经营贷

放款之后，再将这笔费用还给贷款中

介。垫资所需周期 10－30天不等，垫

资 100万元一天约产生 500元利息，垫

支1个月约需15000元。

以转贷100万元为例，虽然一年可

以省下1万多元的利息，但在转贷前需

要一次性支付约 1.5 万-4.5 万元的额

外成本。

事实上，用经营贷覆盖房贷，账面

上来看确实能省下一些利息，但除了前

期要支付一笔不小的费用，经营贷到期

后将面临着一次性还款的资金压力。

另一贷款中介向记者表示，经营贷贷款

周期多为10年、20年，虽然部分资产可

以做到30年，对资产价值、借款人征信

要求、经营流水等要求都很高，要达到

条件并不容易。从30年房贷变为经营

贷，还款压力还可能变得更大。

“以贷换贷”的模式，本质就是套

取经营性贷款覆盖原有房贷，利用利

息差获利。对于具体操作流程，贷款

中介向记者表示，客户只需要准备好

营业执照和房产证原件等相关材料，

最快半个月左右就能放款，“哪怕没有

营业执照，也可以帮你办理一张假的

营业执照。”

记者了解到，目前建设、光大银行

等银行均有推出额度较高、周期较长

的经营贷产品。例如，目前建行（广

东省分行）推出的“抵押快贷”，额度

最高可达 1000 万元，最低年化利率

低至 3.55%。但建行贷款经理向记者

明确，“可以装修，但不能买房或买车、

买车位，如果去了不该去的渠道，会被

撤回。”

记者在向光大银行咨询“以贷换

贷”的方式时，光大银行林经理同样向

记者表示，“会有贷后检查的，借款人

的经营贷资金不能流入楼市。”

广州资深按揭贷款专家郑大源

向记者坦言，“目前市面上这种‘以贷

换贷’的情况很多。这是破坏当前的

房产调控政策，增加买房人潜在的

风险。”

经营贷流向楼市一般为两种场

景，一种是名下无房，但是买房不按

揭，改成经营贷；而另一种则是名下有

房，去申请经营贷再买房。在郑大源

看来，无论是哪种场景，本来没有公

司，为了申请经营贷而去注册公司的，

这种经营贷属于“不合理流入楼市”，

是纯属投机的行为。

在广州世联研究院副院长崔登科

看来，如果通过经营贷“人为加杠杆”

进入楼市，资产流动性会暴涨，那资产

价格也会快速上升。这种畸形的需

求，会导致整体房地产市场风险的上

升，而调控有机会随之而来。崔登科

认为，这样的违规流入，也会给银行带

来一定风险。“抵押给银行的资产是不

贬值的前提下，银行风险才小。万一

固定资产价值下行，抵押物贬值，贷款

就可能收不回来了。”

经营贷套路又现，诱惑买家“以贷换贷”

1%-3%手续费+垫资费，隐性收费增额外成本

“经营贷流入楼市，会引起畸形需求，增加市场风险”

“以经营贷用于房贷
或需承担刑事责任”


